
教育学院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试行） 

 

根据《云南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重点任务清单》“健全高校党的组织体系”“健全党支

部建设长效机制”等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指导思想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定期部署

交流工作，研究解决突出问题。抓住党支部书记“关键少数”，

牢固树立抓党建促发展，抓基层强基础思想，真正把党建工作融

入经常、落到实处，扛牢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切实发挥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例会安排 

2.会议主持。例会由学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主持，原则上每

月召开一次（寒暑假除外）。例会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 

3.参会人员。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党支部书

记和专职组织员参加会议。 

三、主要内容 

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重点研究以下内容： 

4.落实“第一议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巩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学习上级党组织文件、政策等，注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学院

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推动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省委，以



及学校党委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5.安排部署工作。安排部署党支部党建工作任务，分解工作

责任，明确阶段性工作任务要求。 

6.听取意见建议。听取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设想、问题反映、

意见建议等。 

7.研究解决问题。专题研究党建工作中碰到的热点难点问题

以及需要学院党委层面协调统筹和解决的问题； 

8.开展述职评议。组织党支部书记开展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

评议。 

四、工作保障 

9.发挥会议作用。对例会中反映和需要院党委层面协调的问

题，由学院党委根据处级领导干部联系党支部的职责分工进行分

解和落实，具体到人，限期完成。 

10.加强监督检查。学院党委及时检查、督促，一般在下次

例会上党支部书记要汇报上次例会安排部署执行情况。对随意拖

延或不执行例会安排部署的，要予以批评并责令改正。 

11.遵守保密纪律。会议要求保密的事项，须严格保密，违

者要追究相关责任。 

五、其他事项 

12.本制度由院党委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

执行。 

13.本制度自 2022年 4月 1日起施行。 


